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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工资等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5〕21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、

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级企业主管部门，各控股

（集团）公司：

在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实施过程中，部分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企业就贯彻执行有关工资、工作时间制度等

规定提出了一些问题，现提出以下处理意见。

一、关于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的问题

用人单位执行《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等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(渝劳社办发〔2006〕124 号)，其职工加班加点工资

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支付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生产

经营正常、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，原则上不得以最低工资标准作

为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和假期工资标准。

二、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

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一致

的，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当遵循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，就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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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低。

三、关于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的工资支付问题

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，用人单位应当在办结解除劳动

关系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手续时，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。

四、关于特殊工作时间制度审批及加班费计算问题

（一）关于特殊工作时间制度审批的适用范围，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十九条和原劳动部《关于印发〈关于

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劳部发〔1994〕503 号）的适用范围执行，即“适用于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”。

（二）执行特殊工作时间制度的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问题。

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和每月工作天数应与

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（即每日工作 8 小时、每月工作 20.83

天）。按照《劳动部关于印发〈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劳

部发〔1994〕489 号）规定，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，不

执行加班工资规定，包括法定休假日上班的。实行综合计算工时

工作制的职工平均日工作时间和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工作天数应与

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。在综合计算周期内，某一具体日（或

周）的实际工作时间可以超过 8 小时（或 40 小时），但综合计算

周期内的总实际工作时间不应超过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，超过部

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，并按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3 -

支付工资报酬。工作日是周休息日的，属于正常工作；工作日是

法定休假日的，按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支付工资

报酬。延长工作时间的小时数平均每月不超过 36 小时。

上述处理意见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原《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资等有关问题处理意见

的通知》（渝劳社办发〔2008〕65 号）废止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5 年 10 月 27 日


